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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顶山市人民政府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 
文件“ 放 管 服 ” 改 革 协 调 小 组 办 公 室 

 

平“放管服”组办〔2020〕1 号 

 

 

关于建立全市政企沟通联络工作机制的通知 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城乡一体化示范区、高新区管委会, 

市直有关部门: 

为认真贯彻落实《河南省人民政府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“放

管服”改革协调小组办公室关于建立政企沟通联络工作机制的实

施意见》（豫“放管服”组办〔2020〕1 号）精神,进一步提升政

府服务效能，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，优化营商环境，经市政府推

进政府职能转变和“放管服”改革协调小组同意，现就做好我市

政企沟通联络工作通知如下。 

一、工作目标 

全面贯彻中央、省、市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、优化营商环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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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策部署,以市场主体需求为导向，以在我市注册的民营企业为

联络对象，建立政府与企业常态化沟通联络工作机制，积极回应

企业在审批服务方面的问题和意见建议,推动审批服务全方位深

层次变革，促进政务服务效能和质量不断提升，不断优化办事创

业和营商环境,更大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。 

二、重点任务 

（一）完善沟通机制。落实好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，加强

政府部门与企业间的沟通交流，拓宽企业服务途径，通过召开座

谈会、组织走访调研等形式，搭建政企沟通桥梁，推动支持企业

发展各项政策落实。注重发挥行业协会商会、人民团体在畅通民

营企业与政府沟通等方面的建设性作用，落实民营企业诉求和意

见建议响应机制，及时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难题。 

（二）畅通沟通渠道。建立健全政企沟通网络，通过实体政

务服务大厅、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、政府门户网站、12345

政务服务热线、政务服务“好差评”系统和投诉咨询建议系统、

工商联企业调查系统和智慧平台等渠道，收集、整理、回应企业

在审批服务方面的问题和意见建议,针对企业反映问题及时研究

提出相关解决措施,持续跟踪整改落实。 

（三）优化审批服务。发挥全市统一政务服务平台和政务服

务大厅集中办理优势，协调督促窗口单位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，

优化审批服务，开辟企业服务绿色通道，持续在减时限、减材料、

减环节、减跑动上下功夫,大力推进企业办事“网上办”、“一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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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”，不断提高审批服务质量和企业的获得感、满意度。 

三、工作措施 

（一）明确细化责任分工。市委统战部、市工商联负责建立

企业信息库，精准筛选一定数量的不同类型、代表性强、积极性

高的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作为重点联络对象,做好经常

化的沟通联络工作。市大数据局要充分发挥政务服务质量的监督

管理职责,及时协调、督促有关部门或单位解决企业遇到的审批

服务方面的困难和问题，为企业提供优质高效的政务服务。市级

各政务服务机构要根据审批服务权限,及时研究解决企业反映的

涉及本单位的审批服务问题。 

（二）建立常态联络机制。市委统战部、市大数据局、市工

商联作为建立政企沟通联络工作机制的共同召集单位，要定期组

织召开审批服务企业座谈会,面对面听取企业意见，了解企业发

展中的困难和问题，并帮助协调解决。座谈会原则上每季度召开

一次。市大数据局负责将企业反映的政务服务问题和建议，建立

工作台账，加强跟踪反馈，实行销号管理，确保事事有回音、件

件有着落。 

（三）广泛开展调研走访。市级各政务服务机构要积极开展

调研走访，主动上门宣传惠企政策，倾听企业呼声，深入了解企

业在审批服务方面的痛点难点问题和意见建议，设身处地为企业

排忧解难。市大数据局要定期汇总各政务服务机构调研走访和帮

助企业排忧解难等情况，并及时进行通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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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不断创新服务模式。大力推广“互联网+企业”服务

方式。利用市政府门户网站、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，加大政

府信息数据开放共享力度，及时向企业发布推送惠企政策和信

息，提高政策知晓度和执行力。建立完善政务服务“好差评”系

统和投诉咨询建议系统，收集、回应企业在审批服务方面的问题

和意见建议，及时帮助企业解决政务服务难题。 

（五）落实服务监督机制。市委统战部、市工商联在全市企

业信息库选取一定数量的民营企业作为监督员，对政务服务大厅

窗口单位服务质量进行监督，定期向市大数据局进行反馈。市大

数据局要发挥好监督管理职责，督促窗口单位优化办事流程、提

高办事效率。 

（六）切实加强沟通服务。市委统战部、市大数据局、市工

商联作为共同召集单位要分别明确1名科室负责人和1名联络员,

具体负责政企沟通联络工作，及时收集和处理企业的意见建议，

接受企业业务咨询，向企业宣传解释有关政策法规，提供办事指

引等服务。 

（七）加大统筹协调力度。召集单位要互通信息，密切配合，

形成工作合力。对于企业反映的涉及跨部门的综合性问题,召集

单位要及时召开协调会推进解决，协调难度较大的，召集单位可

提请市政府推进职能转变和“放管服”改革协调小组协调推进解

决。会议议定事项和台账登记事项的推进落实情况，召集单位要

向市政府推进职能转变和“放管服”改革协调小组办公室上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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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协调小组办公室对重点工作推进情况进行督导检查和通报。 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城乡一体化示范区、高新区管委

会可根据本地实际建立有关政企沟通联络工作机制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3 月 1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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